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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可以嗎？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可以。 

主席：好，就照修正意見通過。 

進行第 4 案。 

4、 

照顧服務人力係為長照服務發展之基礎，其來源除透過學校教育體系培育外，以勞動部補助

辦理之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為主要來源。惟目前訓練單位多非培訓後人力未來從事長照服務之

單位，且照顧服務員訓後就業選擇多元，致訓練人力流失或傾向於受僱於醫療機構，造成照顧

服務專業人力不足；據查僅 4 成從事長照相關服務工作。為提升訓後就業成效，符合長照服務

單位需求，增進照顧服務員訓後就業成效，請勞動部於 1 個月內提出長照服務單位自訓自用之

具體規劃方案。 

提案人：王育敏 

連署人：李彥秀  陳宜民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 5 案。 

5、 

為鼓勵失業勞工從事機構照護服務工作，紓緩缺工情形，目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訂有鼓勵

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之津貼補助措施，每月補貼服務員 5,000~7,000 元缺工就業獎勵，對於吸

引照服員投入職場確有幫助，惟該方案並非針對居家服務單位或日間照顧中心，請勞動部於三

個月內修正「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作業要點」，將適用範圍納入居家服務提供單位及日

間照顧中心，以提高就職誘因，鼓勵國人投入。 

提案人：王育敏   

連署人：李彥秀  陳宜民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蔡副署長說明。 

蔡副署長孟良：主席、各位委員。因為這個要點的訂定可能會涉及未來的補助額度和補助方式，所

以我們可能會再和衛生福利部會商。此外，現行要點是就目前有開放引進外籍看護的對象資格

去定的，未來日照和居服並不開放外勞，所以我們目前是希望另定一個要點。因此，我們建議

在本案倒數第 5 行「請勞動部」之後增加「會商衛生福利部」等文字，並將其後之文字略做修

正，全段文字為：「請勞動部會商衛生福利部於三個月內研訂鼓勵失業勞工受僱居家服務提供

單位及日間照顧中心就業獎勵要點，以提高就職誘因，鼓勵國人投入。」。 

主席：請問提案委員，這樣可以嗎？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可以。 


